
证券代码：

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

2011-054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8

日以专人送达及邮件形

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在公司第三会议室

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的

董事人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成员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信忠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其中确定担保方式为：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评估总值

10.06

亿元人民币的房产依法设定抵押， 同时在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追加评估值不低于

1

亿元

人民币的房产作为抵押物，以进一步担保本期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鉴于公司在办理房产抵押时由于债权人不确定而采取将房产抵押给债权代理人的方

式，部分房产所在地抵押管理部门对这种方式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理解、分歧较大，而且由

于市场上已有的可供借鉴的案例非常少， 公司本次办理房产抵押登记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因此，为保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顺利进行，拟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进

行调整，调整后的内容为无担保，公司不对本次公司债券提供抵押，也不追加抵押物。 本次调

整后不会影响公司公司债券及时清偿。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放弃长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住”）合计持有控股子公司长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兆嘉公司”）

８０％

股权，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以下简称“中房集团”）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持有兆嘉公司

２０％

股权。

现华通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兆嘉公司

２０％

股权以

１４

，

４５１．２２７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中房集团

（具体按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办理）。 我公司和上海中住拟放弃优先购买权。

由于中房集团是我公司控股公司中住地产开发公司的母公司，此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情况

兆嘉公司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政府办公楼四楼

４０２

室，目前注册资金为

１

，

７５７．８１２５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销售、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我公司向上海中住、中国高新和华夏科技等定向增发认购资产，兆嘉公司作为

被认购资产置入我公司，定向增发完成后，我公司持有和全资子公司上海中住合计持有兆嘉公

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为融入资金，加快项目开发进程，经我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由关联方华通公司出资

１４

，

４５１．２２７５

万元对兆嘉公司增资扩股，并持有增资后

的兆嘉公司

２０％

的股权。

目前兆嘉公司各出资方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９．０６２５ ３９．２％

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７１７．１８７５ ４０．８％

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３５１．５６２５ ２０％

合计

１

，

７５７．８１２５ １００％

兆嘉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资产总额

４５０２９．８３ ５２０３６．０３ ６７２８３．１２ ７７５４１．４２

负债总额

３１６０９．０３ ３８９１６．９７ ４００６５．２７ ５０５４６．１３

净资产

１３４２０．８０ １３１１９．０６ ２７２１７．８５ ２６９９５．２９

营业收入

０ ０ ０ ０

净利润

－５５５．９６ －３０１．７４ －３５２．４３ －２２２．５６

三、出让方及受让方简介

（一）出让方简介

华通置业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１９

号，法定代表人国铁链，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建筑设计等。华通置业是中房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

（二）受让方简介

中房集团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３８

号创景大厦

８

层， 注册资本

１３８

，

０８６．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甄少华，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经营开发，中房集团持有中住地产

１００％

股份，是我公

司控股股东中住地产的母公司。

（三） 如我公司不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可受让的兆嘉公司

２０％

股权至少需要出资

１４

，

４５１．２２７５

万元。

四、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放弃长沙中住兆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沈东进先生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五、董事会关于放弃权利的说明

（一）华通公司是中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由于中房集团内部安排原因，本次将持有的兆嘉

公司

２０％

股权按国有产权转让管理的有关规定转让给中房集团，双方协议确定受让价格为

１４

，

４５１．２２７５

万元。

（二）华通公司持有的兆嘉公司

２０％

股权若转让给中房集团，我公司及上海中住仍共同持

有兆嘉公司

８０％

股份，我公司对兆嘉公司的经营控制权不变。

（三）除出资

１４

，

４５１．２２７５

万元对兆嘉公司增资扩股，截至目前，华通公司还借给兆嘉公司

一亿元，华通公司的增资和借款有效缓解了项目资金紧缺的状况、加快了项目进度、促进了项

目资金的良性循环。 但目前我公司资金面仍然趋紧， 现有资金将优先保证目前在建项目的需

求，不具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对我公司在兆嘉公司的权益没有影响。

七、独立董事关于放弃权利事项的专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鉴于：本次兆嘉公司股权转让后重庆实业和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仍然合计持

有兆嘉公司

８０％

股权，控股比例不变；重庆实业资金面仍然趋紧，不具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

件。 我们同意重庆实业放弃长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

（二）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议案实施回避表决，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在兆嘉公司的权益没有

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2011-26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

独立财务顾问协议书

>

的议案》、《关于聘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

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的要求，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

国证监会

"

）递交了《关于撤回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核准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请示》。

2011

年

8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1]123

号）。 中

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撤回原申请材料，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核查。

2011

年

8

月

11

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进展公告（详见公告

2011-25

号），并公告了西南证券

《关于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及修订后的《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2011

年

8

月

11

日， 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11754

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48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9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并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东兴先生主

持了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参加了本次会

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原料采购合同

的议案》：

本公司与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

2011

年

4

月

15

日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

同》，采购原料长丝级浆粕

600

吨，总金额：

1261.08

万元。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87.57%

股权，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宏大投资有限公司

90.76%

股权， 宏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

司

100%

股权，因此相关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详见公司

2011-049

号公告：《保定天

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没有关联董事。 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

先生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49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

2011

年

4

月

15

日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

同》，采购原料长丝级浆粕

600

吨，总金额：

1261.08

万元。

2．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纺织机械 （集团） 有限公司

87.57%

股权，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宏大投资有限公司

90.76%

股权，宏大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

100%

股权， 因此相关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

关联交易。

3．2011

年

8

月

1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公司没有关联董事。 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

永茂先生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概况

关联方名称： 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

住所：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路

85

号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

: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路

85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20

层

法定代表人： 蔡经祥

注册资本：

5095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3101480808

主营业务：购销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化工轻工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木材、家具、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镁、铂族金属、

ABC

树脂、医疗器材（二三类除外）、百

货、针纺织品、日用杂品、工艺美术品、焦炭炉料、橡胶制品、润滑油、塑料制品、花卉、销售小

汽车。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仓储服务、货运代理、经济技术咨询、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货物

进出口。 关联方名称：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

历史沿革财务状况

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4

月， 由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总公司

（后改制为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处转成的经营服务型公司，注册资金为

5095

万元，为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999

年

8

月，宏大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物资公司资产整体并入宏大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主要业务从单一的小轿车销售逐步开拓， 发展以

经营机械电器设备、纺织原材料、针纺织产品、建筑材料、和小轿车等多种产品的贸易为主要

业务。

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0

年营业收

入

1537.86

万元，

2010

年净利润

-3773.78

万元，

2010

年资产总额：

7167

万元，

2010

年净资产，

-

15057.28

万元。

3．

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87.57%

股权，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宏大投资有限公司

90.76%

股权，宏大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

100%

股权， 因此相关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采购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北京物资服务公司提供的长丝级浆粕

600

吨， 总金额：

1261.08

万元。

付款方式：货到付款，现汇结算。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盖章。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双方通过协商确定合同价格，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一

致。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日常采购原料的交易， 有利于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 对公司无不利影

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1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261.08

万元。

六、独立董事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

立董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50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 《关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原料采

购合同的议案》相关资料，现对此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认可本次关联交易，独立

董事认为：未发现该事项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2

日

（上接

B18

版）

（

７９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６８１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８０

）中信建投证券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公司网站：中信建投证券网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８１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公司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人代表：沈强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５２

联系人：丁思聪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２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８３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４０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８４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

—

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客服电话：

９６７２１８

（郑州市外客户需要加拨区号）、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桂水发

电话：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８７１

传真：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８７６

联系人：王小练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住所：上海市延安西路

７２８

号华敏·翰尊国际大楼

１３

楼

Ｆ

座

负责人：陈冉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１３０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１２１０８

经办律师：田卫红、汪年俊

联系人：田卫红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葛明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３８

公司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公司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签章会计师：徐艳、方侃

业务联系人：方侃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取抽样复制方法进行指数化投资，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力争控制本基金净

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平均跟踪误差小于

０．３５％

，且年化跟踪误差小于

６％

，以实现对基准指数的有效跟踪。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股票、新股（如一级市场初

次发行或增发）等，其中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９０％－９５％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

资产净值的

５％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但因法律法规限制原因导致本基金不能

投资相关股票而致使本基金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情形除外）。 今后如果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可以提

高到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如以后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其他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货、

ＥＴＦ

等，本基金可以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抽样复制指数的投资策略，综合考虑个股的总市值规模、流动性、行业代表

性及抽样组合与上证综合指数的相关性，主要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部分股票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

据优化模型确定投资组合中的个股权重，以实现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平均跟踪误差小于

０．３５％

且

年化跟踪误差小于

６％

的投资目标。

当成份股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业绩比较基准的效果可能带来

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

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最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本基金建仓时间为

３

个月，

３

个月之后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达到《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一）资产配置

本基金采用自上而下的两层资产配置策略，首先确定基金资产在股票和现金之间的配置比例，再进一步以抽样复

制基准指数的方法，确定抽样组合中各股票的配置比例。本基金股票资产比例原则上将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在

巨额申购赎回发生、成份股大比例分红等情况下，管理人将在综合考虑冲击成本因素和跟踪效果后，及时将股票配置

比例调整至合理水平。

如果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可以提高到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此事项无须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同意。

（二）抽样股票组合构建

本基金原则上采用抽样复制基准指数的方法，在综合考虑个股的总市值规模、流动性、行业代表性及抽样组合与

上证指数的相关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采用“重点抽样

＋

分层抽样”的方法，选择上海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部分股票构建

基金的抽样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优化模型确定投资组合中的个股配置比例。

（

１

）股票预筛选

由于上证指数包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

Ａ

股和

Ｂ

股股票，本基金在抽样复制时，将首先从样本中剔除

市值极小及流动性极差的股票。

（

２

）重点抽样

将预筛选出来的股票，按总市值从大到小排序，逐个累加总市值，累计总市值在前

８０％

的股票，按照其在上证综合

指数的比例进入抽样组合。

（

３

）分层抽样

对于累计总市值在后

２０％

的股票，按照行业分类在每个行业中进行抽样选取行业优化组合。

（

４

）确定最终抽样组合

对于“重点抽样

＋

分层抽样”方法得到的股票，将被用来构建本基金的最终股票抽样组合。

针对当前上证综合指数个股集中度较高的特点，本基金采取了“重点抽样

＋

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基准指数进行抽

样复制。 为了能够更好的跟踪上证综合指数，如果今后由于基准指数成份股结构的变化，其他抽样复制方法将更适合

对基准指数的跟踪，本基金将做相应的变更。 对于抽样复制方法的变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本基金管理

人需在方法变更前

２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阐明变更抽样复制方法的原因。

（三）股票组合调整

（

１

）组合调整原则

本基金为抽样复制的指数型基金， 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根据基准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

相应调整。 同时，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新股增发因素等变化，对基金投资

组合进行适时调整，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在重点抽样调整时，如果已选股票位于累计总市值前

８５％

则优先保留，原样本外股票如果位于累计总市值前

７５％

则优先进入；在进行抽样组合调整时，如果已选股票在行业中所属类中流动性排名没有显著变化，则优先保留。

（

２

）投资组合调整方法

①

对基准指数的跟踪调整

Ａ

、定期季度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为经过优化处理的抽样复制组合， 将每季度末根据上述抽样复制方法调整股票

组合及个股配置比例。

Ｂ

、不定期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当上证综合指数成份股因新股发行、增发、送配等股权变动而需进行成份股权重调整时，本基

金将根据抽样复制方法对股票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②

限制性调整

Ａ

、大额赎回调整

由于本基金开放式基金的特点，当发生大额赎回超过现金保有量时，本基金将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同比例的被动

性卖出调整，以保证基金正常运行。

Ｂ

、流动性调整

如果因抽样组合中个股停牌限制、交易量暂时不足等市场流动性因素，使得基金管理人无法顺利购买某成份股，

本基金管理人将视当时市场情况，综合考虑投资者利益和跟踪误差最小化，决定部分持有现金或买入相关的替代性股

票。 替代股票的选取遵循“同行业基础上价格相关性”原则，对于需要进行替代的股票，其替代股票将从沪深两市挂牌

交易的

Ａ

股股票中选取，具体将在考虑股票流动性等因素的前提下，在同行业范围内，选取相关性较大的股票进行替

代。

Ｃ

、针对上证综合指数的新股纳入规则，本基金将综合考虑新股发行价和预估中签率，适量参与一级市场新股认

购。

Ｄ

、为使得基金收益率尽可能地贴近所跟踪基准指数的收益率，本基金可能使用金融衍生产品，以对冲某些成份股

的特殊突发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

Ｅ

、在其他不影响指数复制的情况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跟踪误差最小化的条件下，对基金资产

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１

、投资决策依据

以《基金法》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法律法规为决策依据，并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作为最高准则。

２

、投资决策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

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战略和原则；审定基金定期投资检讨报告；决定基金禁止的投资事项等。

（

２

）基金经理

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调整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３

、投资决策程序

本基金具体的投资决策机制与流程为：

（

１

）金融工程小组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对指数化投资的偏差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行测算，并

提供数量化风险分析报告；投资研究部对基准指数成份股中基本面变化、流动性变化的企业情况提供及时的风险分析

报告；营运支持部每日提供基金申购赎回的数据分析报告，供基金经理决策参考；

（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依据上述报告对资产配置制定整体投资战略；如遇重大事项，投资决策委员会

及时召开临时会议做出决策；

（

３

）基金经理根据量化风险分析报告和申购赎回分析报告，在追求相关度最大化和跟踪误差最小化的目标下，采取

适当的方法，控制股票组合与指数的偏差风险、流动性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

４

）交易部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通过指数交易系统执行指数投资组合的买卖；

（

５

）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指数化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和调整提出风险防范建议；金融工程小组对投资

组合的偏离度风险进行实时跟踪和评估，并对风险隐患提出预警；稽核监察部对指数化抽样复制的执行过程进行风险

监控；基金经理依据申购赎回和成份股停牌等情况控制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

（三）投资限制

１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债券；

（

６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

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２

、投资组合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本基金应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

２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

３

）现金和到期日不超过

１

年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

４

）本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

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５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的，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不受上述限制。

由于证券市场波动、 上市公司合并或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约定的

比例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九、基准指数与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股票资产的基准指数为上证综合指数。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

×９５％ ＋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５％

上证综合指数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全部股票作为样本，能够全面反映股市运行的特点，是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指数。 指数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保证了指数编制方法的科学性，同时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取消了“新股上市首日纳入股指”的

规定则为复制上证综合指数成为可能。

如果上证综合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上证综合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

重大变更导致上证综合指数不宜继续作为基准指数，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

权益的原则，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的基准指数和投资对象，并依据市场代表性、流动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

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基准指数，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变更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并在

变更前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

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５

，

０６２

，

４８３

，

２５５．７５ ９３．９３

其中

：

股票

５

，

０６２

，

４８３

，

２５５．７５ ９３．９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其中

：

债券

９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１７

，

５８７

，

８４８．７７ ４．０４

６

其他资产

１２

，

３８１

，

８６７．９０ ０．２３

７

合计

５

，

３８９

，

７８２

，

９７２．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

指数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４９

，

２００

，

４９３．５２ ０．９１

Ｂ

采掘业

１

，

０７０

，

９０４

，

９５２．５２ １９．８９

Ｃ

制造业

１

，

３７０

，

８４１

，

１９８．６２ ２５．４６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３５

，

３０７

，

７４８．０８ ２．５１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２４

，

６５２

，

０３２．０９ ０．４６

Ｃ２

木材

、

家具

９

，

７８９

，

３９９．５１ ０．１８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９

，

７８６

，

０９０．４６ ０．１８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１５２

，

４２６

，

９１５．１３ ２．８３

Ｃ５

电子

４６

，

４２９

，

５４７．６９ ０．８６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３１３

，

４４７

，

１９８．８０ ５．８２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５００

，

６９３

，

８１８．２９ ９．３０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４３

，

２９１

，

７７８．８５ ２．６６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３５

，

０１６

，

６６９．７２ ０．６５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８０

，

８８６

，

６４６．１５ ３．３６

Ｅ

建筑业

１５０

，

８７３

，

４８９．６１ ２．８０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２５５

，

９５２

，

３４１．８２ ４．７５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２５

，

９０３

，

２６６．５２ ２．３４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１２

，

８２２

，

５９８．５３ ２．１０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

，

４６５

，

２０２

，

９０２．８５ ２７．２１

Ｊ

房地产业

１３７

，

１９７

，

１５３．０８ ２．５５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６

，

６６３

，

４２７．７３ １．０５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２

，

８７４

，

９１５．３８ ０．４２

Ｍ

综合类

６３

，

１５９

，

８６９．４２ １．１７

合计

５

，

０６２

，

４８３

，

２５５．７５ ９４．０２

２．２

积极投资部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进行积极投资。

３．

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３．１

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４５

，

４４０

，

０３５ ４９４

，

８４１

，

９８１．１５ ９．１９

２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８３

，

７８８

，

１５３ ２３４

，

６０６

，

８２８．４０ ４．３６

３ ６０１９８８

中国银行

５９

，

８０２

，

１００ １８７

，

７７８

，

５９４．００ ３．４９

４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１９

，

６２２

，

０９０ １６１

，

４８９

，

８００．７０ ３．００

５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４

，

６２７

，

８４６ １３９

，

４８３

，

２７８．４４ ２．５９

６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９

，

２１４

，

８７１ １１９

，

９７７

，

６２０．４２ ２．２３

７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５

，

８４３

，

６６７ １０９

，

５６８

，

７５６．２５ ２．０３

８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１９

，

５１４

，

７５２ １０８

，

１１１

，

７２６．０８ ２．０１

９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８

，

３４９

，

５４９ １０５

，

１４２

，

９１５．７７ １．９５

１０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８

，

２９６

，

０９０ ８１

，

６３３

，

５２５．６０ １．５２

３．２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进行积极投资。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９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９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００１０９５ １０

央票

９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形。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１６

，

６６６．６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９

，

１８１

，

３５１．０８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５０８

，

８４３．９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２７５

，

００６．２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２

，

３８１

，

８６７．９０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８．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进行积极投资，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一）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 值 增 长 率 标

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

益率

（

３

）

业 绩 比 较 基 准 收 益

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１０％ １．８８％ １０．２１％ １．８９％ －５．１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５８％ １．３５％ －０．７９％ ０．０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７８％ １．０２％ －１．５５％ １．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１．６０％ １．４５％ －６．３０％ １．４４％ －５．３０％ ０．０１％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图

十三、费用概述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基金财产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

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

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

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５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八章“基金的申购与赎回”相应

内容。

２

、赎回费用

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八章“基金的申购与赎回”相应

内容。

３

、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八章“基金的申购与赎回”相应

内容。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一、“重要提示”：

更新了所载内容截止日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的截止日。

二、“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三、“四、 基金托管人”：

１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２

、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３

、更新了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４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四、“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五、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六、“十、 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本基金业绩表现数据。

七、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更新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1

年

8

月

13

日 星期六


